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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恢复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恢复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101,686,912.86 元(截至 2006年 9月 20日）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不确定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健康”或“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收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周口中院”）（2021）

豫 16 执恢 20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本次案件的有关情况如下： 

2006 年，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与莲花健康、

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经

周口中院审理，做出（2006）周民初字第 1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莲花健康

偿还国开行本金 99,577,909.47 元，利息 1,349,727.03元，违约金 759,276.36

元。莲花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查询公司档案显示，本案执行期间，双方当事人在周口市人民政府的协调

下，口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莲花健康偿还国开行 3,000万元，本案执行终结，

债权债务消灭。2009 年 11 月 18 日，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向总行发出《关于河南

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贷款化解的请示》，分行建议同意周口市人民政府提

出的意见。2009 年 12 月 4 日，总行以《关于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纠



纷一案执行方案的批复》批准同意河南省分行提出的方案。2009 年 12 月 21-22

日偿还了国开行 3,000 万元。2009 年 12 月 24 日，周口中院作出（2007）周法

执字第 46-8 号《裁定书》，裁定本案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二、本次恢复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周口中院（2021）豫 16 执恢 20号《恢复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本

院于 2009 年 12月 24日作出(2007)周法执字第 46-8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与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莲花味精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院决定恢

复(2006)周民初字第 107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三、本次恢复执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对上述恢复执行事项存重大异议，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尚具有不

确定性。公司认为，国开行债权已经在周口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下通过执行和解

的方式清偿完毕，国开行对公司依法不应享有任何债权权利。同时，公司已于

2019 年在周口中院主持下通过破产重整对历史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统一清偿和处

理，破产重整期间，国开行并未向管理人申报其债权，即使国开行仍主张对公司

享有债权权利，也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向公司补充申报债权并根

据债权最终审查确认情况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获得清偿。为依法维护公司合法

权益，充分尊重破产重整程序的法律效力，公司已向周口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15日 


